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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大

我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

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等法

律法规，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

定开展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并协商达成如下意

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大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决策部署，坚持一站式多

元解纷与诉讼服务体系改革，畅通和规范当事人诉求表

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充分发挥行政机关、法院

在化解知识产权纠纷的职能作用，为当事人提供便捷、多

元的纠纷化解途径，塑造良好营商环境。

二、基本原则

依法公正原则。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不得违反

法律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第三方

合法权益。

调解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当事人意愿，保障当事



人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高效便民原则。根据知识产权纠纷特点，灵活确定解

纷方式，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提升解纷效率，降低当事人

解纷成本。

三、工作目标

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法院

系统、行政机关、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处知识产权纠纷中

的合力。坚持依法、自愿、调解优先的工作原则，鼓励引

导当事人通过协商、调解等非诉方式解决纠纷，充分发挥

司法在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实现知识产权非

诉解纷、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的协同推进，提升解决纠纷

的整体效能。

四、合作内容

（一）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组织领导。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成

立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诉调对接工

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领导小组组长由双方分管领导担

任，成员由双方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负责具体推进诉调对接各项工作，并定期向领导小组

汇报工作开展情况。

（二）实行诉调对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原则上，联席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德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轮流召集，参加人员及

具体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遇有紧急情况和重大问题可随

时召开。会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通报知识产权纠纷调解

情况、群体性纠纷情况、纠纷案件审理情况，交流矛盾纠

纷调解经验及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分析研判典型性、

苗头性、普遍性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

建议，提前防控化解重大矛盾风险。

（三）设立诉调对接机构。

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由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

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实施。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本法院设立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室，并指导有知识

产权审理职能的基层法院设立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工作

室，选派熟悉知识产权调解业务的工作人员指导调解工

作。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设立的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宁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宁津县（健身器材和家

具）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共同设立的宁津县知识产权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甄选法律知识丰富、责任心强、适合

从事纠纷调解工作的专业人员作为调解员开展诉调对接工

作。前期先行在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德州市德城区人民

法院进行诉调对接工作试点，条件成熟时再逐步扩大范

围。

（四）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对适宜调解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法院积极引导双方

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对立案前双方当事人具有调

解意愿的，或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均同意调解的案

件，均可以委托至诉调对接室进行调解。调解过程按照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前调解程序的若干规定

（试行）》执行，诉前调解期限为 30 日。调解不成的案

件，各级法院要快立、快审、快执。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要加强监管引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应积极配合、主动参

与诉调对接工作。

（五）积极开展在线诉调对接业务。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加强信息化建设，推

进知识产权纠纷化解平台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对接工

作，加强调解工作信息化建设，实现在线诉调对接。强化

在线音视频调解，积极通过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开

展网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逐步实现知识产权纠纷在法院

系统、行政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信息共享、资源共

用。

（六）完善调解协议履行机制。对于调解成功达成协

议，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人民法院

依法审查并及时进行司法确认。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员应积

极引导和督促当事人主动、及时、充分履行调解协议约定

的内容，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



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七）严格工作纪律。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指导

行业协会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管理，确保参加诉调对接工

作人员对纠纷调解信息严格保密，未经诉调对接工作领导

小组同意，不得对外披露。

（八）做好运行保障。设立诉调对接室的法院负责派

驻诉调对接室工作人员的办公、工作餐、车辆停放等后勤

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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